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励条例 

（2005 年 8 月 26 日校长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培养学生成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奖励原则。 

公平合理、公正客观、公开民主。 

第三条  适用范围 

东北师范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学生。 

 

第二章  奖励项目 

 

第四条  奖励包括荣誉称号和奖学金两部分。东师奖章是我校本科学生的最高荣誉奖，

校长奖学金是我校设立的最高奖学金。 

（一）荣誉称号 

东师奖章； 

优秀毕业生； 

优秀学生； 

五四红旗团员； 

标兵班集体； 

先进班集体； 

五四红旗团支部。 

（二）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 

2．学年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二等奖学金； 

三等奖学金。 

3．单项奖学金 

学有专长奖； 

教师技能奖； 

社会工作奖； 

社会实践成果奖； 

资格证书奖； 

美德风范奖。 

4．社会赞助奖学金 



华为奖学金； 

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金叶西部希望之星大学生奖学金； 

美术学院高殿才奖学金； 

数学与统计学院展虹奖学金； 

计算机学院东师理想奖学金； 

计算机学院东师理想创新奖学金； 

物理学院展虹奖学金； 

东北师范大学遗传与细胞研究所奖学金； 

梁佩怡生命科学人才培养奖学金； 

体育学院唐恩江奖学金。 

 

第三章  评审条件 

 

第五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各奖励项目：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二）爱国爱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业优良。 

第六条  各奖励项目的具体评审条件由相应的评审实施细则详细规定。 

 

第四章  评审办法 

 

第七条  评审 

（一）申报 

具备获奖条件的学生个人或集体向所在学院申报。 

（二）审核 

根据获奖条件，学院对申报奖励的学生个人或集体的获奖资格进行审核。 

（三）评选 

学生个人奖励项目由学生所在集体（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参加）民主评选产生。参评

班集体、团支部由班长、团支书向学院做工作总结，由学院评选。 

（四）争议 

各学院须将各项奖励的初评结果向全院学生张榜公布 5 个工作日争议。 

（五）报批 

争议结束后，由学院按规定时间向学校上报初评结果。 

1．各项荣誉称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及以学校名义设立的社会赞

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组织初评，报学校统一评审； 

2．一、二、三等奖学金及以学院名义设立的社会赞助奖学金由各学院学生申报，学院

组织审定，报学校备案。 

第八条  申诉 

在争议期内，学生个人或集体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可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诉，学院

在接受申诉后 2 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如学生个人或集体对本学院的答复仍有异议，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诉，学校在接受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查，复查结果通知



学生本人或班集体、团支部及所在单位。此处理意见为最终处理意见。 

第九条  学年奖学金不可兼得，社会赞助奖学金不可兼得。 

 

第五章  组织管理 

 

第十条  奖励工作在学校统一领导下进行，学生处、各学院分别承担相应工作。 

（一）学生处是负责全校本科学生奖励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奖项设立、奖励评审、颁

奖工作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对各学院的评奖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制定全校学生奖励政策，

审定各学院制定的奖励细则以及争取和管理社会各界在我校设立奖学金； 

（二）各学院负责本学院的奖励推荐、评审、汇总和颁奖及争取和管理社会各界在本学

院设立奖学金等相关工作；根据学校各项奖励的评审条件和要求制定本学院奖励细则。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设立学院奖学金，所设立奖学金须纳入学校本科学生奖励体

系，由学校统一管理。 

（一）学院设立奖学金须报请学校审批； 

（二）学院设立奖学金须将相关协议及评审细则等材料上报学校备案； 

（三）学校不承担学院设立奖学金的基金或资金。 

第十二条  社会赞助奖学金的评奖范围、评奖条件、评奖标准及程序按学校与设立奖学

金的单位或个人共同商定的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各项奖励均以学校名义发布表彰决定，由学校统一予以表彰。 

第十四条  各项奖励按学年评定。毕业年级于每年 6 月份评定本学年奖励，其他年级于

每年 10 月份评定上一学年的奖励。 

第十五条  在评奖评优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学校追回奖学金，取消其

相应的荣誉称号，视情节给予相应的校纪处分。 

第十六条  非困难生欠缴学费、住宿费的，学校以其应得奖学金为其代缴学费、住宿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条例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东北师范大学本专科学生奖励条例

（试行）》（东师校发字[2001]60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以本

条例为准。 

  


